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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无关的支出事项，不得细化为工作经费或管理费。 

二、切实加快支出进度 

各单位要进一步强化预算执行主体意识，按照批复的预算及

时组织项目实施，争取早支出、早见效，尽早发挥财政资金使用

效益。项目支出预算执行进度到 6 月底、10 月底，应分别达到 60%、

90%以上。收到预算批复后，各单位要抓紧制定全年分月用款计划，

实现均衡性支出，防止年终突击花钱，并要加强对重大专项资金

跟踪监控，按月统计分析项目安排、资金落实和支出进度，及时

解决支出存在的问题。对省级年初预算安排的项目，10 月底执行

进度未达到 90%的，省财政将根据规定按一定比例收回，统筹用于

经济社会发展急需领域。 

三、认真做好预算公开 

根据《预算法》、财政部《关于深入推进地方预决算公开工作

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4〕36 号）和政府信息公开等有关规定，各

单位要在省教育厅批复年度预算后的 20 日内，公开本单位预算和

财政资金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，并要做好相关内容解释说明

工作。 

（一）细化公开内容。各单位要将批复的预算表全部公开，公

开内容包括收入预算、支出预算、财政拨款支出预算和政府性基

金预算收支等。要全部细化公开到支出功能分类项级科目，公开

到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，基本支出还应按经济分类公开。对部门

预算中机关运行费的安排、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做出说明。要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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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情况进行公开。为便于公众理解，还应公开本单位职责、

机构设置、数据增减变化的情况说明，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

解释。 

（二）加大“三公”经费公开力度。所有财政资金安排的“三

公”经费都要公开，要公开本单位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总额

和分项数额，对增减变化的原因进行说明，将公务用车购置和运

行费细化公开为公用用车购置费和公务用车运行费。 

（三）规范公开渠道。各单位要在本单位门户网站设立预决算

公开专栏，并公开单位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。预决算公开专

栏要长期公开，方便查询监督。 

各单位要对公开的预算数据负责，并应及时向社会公众做好解

释说明工作，正确回应和答复社会公众疑问，发挥预算公开的正

面效应。同时，要在 2 月 25 日前向省教育厅财务处反馈单位预算

公开情况，包括公开时间、公开内容、公开渠道、公众反响等。 

四、严控“三公”经费 

各单位要全面落实中央“八项规定”和厉行节约的要求，严

格控制一般性支出，降低行政运行成本。认真落实省政府《关于

印发河北省省级部门“三公”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冀

政〔2013〕56 号）要求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，规范支出管理，

按照规定的开支范围和标准，严格执行批复的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，

不得突破年初预算确定的经费数额，如确有重大特殊情况需追加

调整的，要严格按程序报批。 






